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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等承诺履行情况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铜陵有色”）根

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及安徽证监局《关于做

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专项

披露工作的通知》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等公开承诺

的履行情况公告如下： 

  一、控股股东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2009年7日，公司控股股东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有

色控股）就与公司避免产生同业竞争作出如下承诺： 

为了进一步支持铜陵有色的发展，有色控股承诺，未来在赤峰国维矿业有限

公司、安徽铜冠(庐江)矿业有限公司两公司铜矿产品具备正式生产条件的情况

下，有色控股同意将持有该两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给铜陵有色。 

有色控股承诺，未来在铜冠冶化分公司正式建成投产且实现正常盈利的情况

下，同意铜陵有色自主决策按公允价格收购铜冠冶化分公司，以有效地避免与铜

陵有色在副产品硫酸方面的同业竞争。 

今后如有任何原因引起有色控股与铜陵有色发生同业竞争，有色控股将积极

采取有效措施，放弃此类同业竞争。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履行情况：公司已于 2013年 3月 11日召开 2013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相关的议案，拟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收购有色控

股持有的安徽铜冠(庐江)矿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和铜冠冶化分公司经营性资

产，目前非公开发行方案已上报中国证监会，等待批复。原承诺拟转让的赤峰国

维矿业有限公司股权，由于其矿权资源储量尚待核实，暂不具备进入上市公司的

条件。 

截至本公告刊登之日，上述承诺人均严格履行了承诺。 

二、有色控股关于公司与有色财务公司发生金融业务时能确保公司的资金安

全性和流动性事宜的承诺。 

2013 年 12 月 20 日，作为有色财务公司的控股股东，有色控股为保证有色

财务公司依法经营、独立运行，保证贵公司与有色财务公司发生金融业务时能确

保贵公司的资金安全性和流动性事宜，特作如下承诺： 

（1）有色财务公司所开展所有业务活动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运作情

况良好。在后续运作过程中, 有色控股将按股东权限继续督促有色财务公司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规范运作。 

（2）贵公司与有色财务公司进行的存款、信贷、结算及其他金融服务遵循

自愿原则，有色控股不施加任何影响。 

（3）若有色财务公司出现支付困难等紧急情况时，有色控股将采取增加财

务公司的资本金等有效措施，确保贵公司在有色财务公司的资金安全。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履行情况：正在履行。 

截至本公告刊登之日，上述承诺人均严格履行了承诺。 

特此公告。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四年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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